关于（2019）鲁71民初134号案件延期申请
济南铁路运输中级法院:
我公司于2021年8月16日受理贵院委托的位于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298号房屋2017年、2018年、2019年及2020年每年的市场租金价格及对涉案租赁物盈地大厦2020年12月15日时的装修价值进行评估。
我单位于2021年9月7日就评估范围、装修部分收费、面积等问题向贵院提出疑义，2021年9月20日收到关于装修的相关资料，但仍未确定装修部分是否纳入评估范围,同时,其他需补充资料尚未收到。
[bookmark: _GoBack]根据相关规定,现该评估项目期限将于2021年9月27日届满,因为①评估范围未确定(装修价值部分是否评估)、②相关资料不齐全、③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未预交评估费等原因,需要延长执行时间.现申请项目延期至2021年11月10日完成.
敬请核准。
    




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
2021年9月26日
